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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的大樹： 
從文化觀點探究親密暴力殺人者的生命敘說�

邱獻輝＊＊ 葉光輝

中正大學犯防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本研究想要澄清「平時沒有肢體暴力傾向卻突發嚴重親密暴力（殺死伴侶）」的心理機制；此類罪犯殺死伴侶）」的心理機制；此類罪犯死伴侶）」的心理機制；此類罪犯

過去在親密暴力分類上並沒有適當的界定，加上探究個體的心理內涵宜有文化考量，故本研究擬從

多元文化諮商觀點出發，進行親密暴力殺人者的生命敘說探究。本研究遵循建構主義研究典範，邀

請一位無前科、平時無親密暴力、獄中適應良好、然其卻在殺死妻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在殺死妻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殺死妻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死妻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妻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兒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後自殺未遂的罪犯參與，進行

敘說研究資料的搜集；在資料分析過程中，邀請四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擔任協同分析者，以實踐建

構主義的知識共構精神。本研究根據訪談逐字稿、判決書、社工訪談紀錄、個性特徵量表施測結果

等文本，從文化觀點會同協同分析者進行分析，共整理出四個範疇：「困頓中茁壯的生命毅力」、「山

雨欲來風滿樓：殺妻的脈絡」、「男性角色負擔：殺妻的相關信念」、「掙脫過去遠眺未來」。本研究並

從親密暴力者的分類架構、性別角色負擔、華人雙元文化等角度進行討論。

關鍵詞：多元文化諮商、建構主義研究典範、敘說研究、殺人、親密暴力詞：多元文化諮商、建構主義研究典範、敘說研究、殺人、親密暴力：多元文化諮商、建構主義研究典範、敘說研究、殺人、親密暴力

壹、緒論

台灣近年每隔一段時間就傳出令人驚恐、惋惜的殺死伴侶事件，例如前些日子一位老

先生用螺絲起子釘入妻子的額頭，報載他是想要解除久病伴侶的痛苦；這類事件總是引發

社會的震驚與譁然。這種「平時少有衝突、沒有肢體暴力傾向卻突發嚴重暴力（殺死伴侶）」殺死伴侶）」死伴侶）」

者，究竟是何種心理機制及歷程，使其採取此種駭人、令人難以認同的方式來對待仍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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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伴侶？

國內男性親密暴力殺人的心理探究還在起步階段，雖有學者逐步投入，但常僅止於學

位論文（孫苾卉，2010；張凱捷，2009；廖健航，2010；謝文彥，2002；魏仲亨，2006），
其雖對此主題提供了寶貴資訊，卻仍有兩個限制：其一，未指明受訪者所屬的親密暴力

類型；親密暴力者並非同性質的族群（Holtzworth-Munroe & Stuart, 1994; Holtzworth-
Munroe, Meehan, Herron, Rehman, & Stuart, 2000, 2003；Johnson, 2008），因此有必要區
分其類別，才不至於混淆所得研究結果。其二，尚未關注到本土文化的特殊性；近年來本

土心理學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具有雙元文化自我的特質（楊國樞，2004；Chen, 2009; Lu & 
Gilmour, 2006），因此研究現代華人親密暴力時應予以深入考量。故本研究擬在先前研究
的基礎上，從多元文化諮商的角度出發，以平時沒有肢體暴力傾向卻突發嚴重暴力（殺死殺死死

伴侶）者為對象，探討其心理歷程。

一、視殺死伴侶為親密暴力

（一）親密暴力殺人者的特徵

殺死伴侶可謂親密暴力中最嚴重的傷害行為。所謂親密暴力意指親密關係（包括婚姻、死伴侶可謂親密暴力中最嚴重的傷害行為。所謂親密暴力意指親密關係（包括婚姻、

同居，離婚或分居等皆屬之）中的暴力行為，其又可分為肢體、心理、性、忽略、權控等

傷害行為（Anderson，2010）。雖然親密暴力殺人與一般暴力殺人中的兩造通常互相認識
（侯崇文，1999），且皆為暴力致人於死的極度行為，但是兩者仍有差異。親密暴力殺人有
幾個特徵，其一，多數男性加害人對女性伴侶都有暴力與控制舉動（Aldridge & Browne, 
2003; Campbell, Glass, Sharps, Laughon, & Bloom, 2007），暗示親密暴力殺人可能有權力議
題，因此不同於一般暴力殺人。其二，女性在親密殺人案件中的危險性遠高於一般暴力殺

人。例如 1990-1999間，美國加州親密殺人案件被害者有 76.5%是女性，但是一般凶殺案
受害者僅 13.5%是女性（Wu, 2009）。其三，親密殺人者的年齡較高。Wu（2009）的研究
顯示美國加州親密暴力殺人者的平均年齡 37.5歲，而一般殺人犯約 29.5歲；國內統計親
密殺人者以 30-45歲居多，高於一般殺人犯的 30-40歲（楊士隆，1998；謝文彥，2002）。
其四，親密殺人常發生在居家，而非街頭（魏仲亨，2006；Fox & Zawitz, 2012）。其五，
親密殺人者案發後自首比率高於一般凶殺案（魏仲亨，2006）。其六，無婚姻者危險性較
高，例如女友的受害比率高於妻子，男友加害者的比率高於丈夫（Fox & Zawitz,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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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只打家人型親密暴力者為探究對象

親密暴力者有多種分類方式。Dutton（1995）將其分為病態人格型（psychopath wife 
batterer）、過度控制型（overcontrol wife batterer）、循環／情緒易變型（cyclical/emotional 
volatile wife batterer）；Jacobson 與 Gottman（1998）分成眼鏡蛇型（cobra）和鬥牛型
（pit bull）；林明傑和沈勝昂（2004）分成低暴力型、中暴力低控制型、酗酒高致命型、邊
緣高控制型。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分成只打家人型（family only）、低
反社會型（low-level antisocial）、邊緣型（borderline/dysphoric）、反社會型（generally 
violent/antisocial）；Johnson（2008）則分為恐怖型（intimate terrorism）、情境型（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抗衡型（violent resistance）、互控型（mutual violent control）。對照本
研究欲探究對象，與 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只打家人型、林明傑和沈勝昂分類中的只的只打家人型、林明傑和沈勝昂分類中的只只打家人型、林明傑和沈勝昂分類中的只

打家人型、Johnson的情境型較為接近。
為了讓本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對話，擬選擇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

的分類做為本研究篩選受訪者的參考架構。雖然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
與 Johnson (2008) 的分類同為近年最受矚目、研究最豐富的理論概念，兩個分類在男
性加害者的分類亦有重疊，例如「只打家人型」與「情境型」的特徵就頗為相似；惟，

考量 Johnson提出其分類架構的目的之一，是想處理親密暴力研究的「性別平權」爭
議（Anderson, 2010），但是本研究是想更寬廣地融入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考量，因此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的分類應較為適當；試介紹其理論要義如下。

Holtzworth-Munroe 與 Stuart（1994）回顧先前的分類文獻，根據暴力的嚴重性、廣
泛性、病態性三個向度將親密暴力分成只打家人型、邊緣型、反社會型等三類，各類型特

徵如表一所示；但在後續的實徵檢視時，則增加了低反社會型，其暴力嚴重性、廣泛性、

病態性介於只打家人型和反社會型之間（Holtzworth-Munroe et al., 2000, 2003）。該分類
架構亦以發展觀點來解釋親密暴力的成因，其中遠因的危險因子包括基因／產前影響因

素、童年家庭經驗與偏差同儕的連結；近因則包括個人依附風格、衝動性、社交技巧、對

女性與暴力的態度。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分類架構雖有良好的理論效度，只打家人
型也頗能描述本研究的對象，但是就其分類概念來看，只打家人型的暴力嚴重性應屬「輕

微」，何以會有殺死伴侶的「嚴重暴行」？顯示本研究欲探究的對象有其特殊性，未必能殺死伴侶的「嚴重暴行」？顯示本研究欲探究的對象有其特殊性，未必能死伴侶的「嚴重暴行」？顯示本研究欲探究的對象有其特殊性，未必能

藉由現有分類架構來理解，因此本文也希望透過受訪者生命經驗的深度探究，再回頭檢視

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分類架構，並提出相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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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親密暴力類型（引自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三 個 描述 向 度 只打家人型 煩躁／邊緣型 普遍暴力／反社會型

婚姻暴力

　嚴重程度

　心理與性虐待

暴力的普遍性

　家外暴力

　犯罪行為、違法事件

病理－人格異常

　人格異常

　酒精或藥物濫用

低

低

低

低

無或被動依賴

低－中

中 --高
中 --高

低－中

低－中

邊緣型

中

中 --高
中 --高

高

高

反社會

高

二、從文化變遷視框探究男性親密暴力殺人者的心理歷程

探討男性親密殺人者的心理歷程宜有文化考量。首先，此可從相關統計數據看到一些

端倪，例如美國法務部近三十年親密殺人的統計顯示，黑人男性受害人數降低 83%、白人
男性降低 63%，黑人女性降低 52%，白人女性降低 6％（Fox & Zawitz, 2012）；此外，對
白人與拉丁裔女性來說，被伴侶殺死的主要危險因子包括自殺意圖的伴侶、先前伴侶、同殺死的主要危險因子包括自殺意圖的伴侶、先前伴侶、同死的主要危險因子包括自殺意圖的伴侶、先前伴侶、同

居者；但是非裔女性則是親密關係失和、伴侶年紀 30-39歲、伴侶曾因暴力被逮捕。這些
數據意味著種族文化在親密殺人過程中可能具有影響。

其次，在實務上本文作者接觸過多位殺妻者，其在入獄前皆有正當穩定職業、無童年殺妻者，其在入獄前皆有正當穩定職業、無童年妻者，其在入獄前皆有正當穩定職業、無童年

受虐經驗、無明顯衝動特質，與伴侶雖有爭執、但未必有肢體暴力傾向；這些特質除了相

似於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所稱的只打家人型特徵，但常交織著傳統華
人的面子、和諧等信念。雖然這僅是研究者的主觀感受，但著實令人好奇文化信念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

親密暴力理論非常多（參見鄭瑞隆，2004），此處不擬逐一回顧，僅列出與種族文化參見鄭瑞隆，2004），此處不擬逐一回顧，僅列出與種族文化鄭瑞隆，2004），此處不擬逐一回顧，僅列出與種族文化
觀點或華人男性親密暴力有關的理論，包括反擊假說（the backlash hypothesis）、集體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男性角色負擔、華人文化變遷等。

（一）反擊假說

此為女性主義以社會文化的歷史觀點為基礎，詮釋親密暴力的巨觀社會學概念。其

以性別與權力作為主軸，採取結構主義的觀點，認為親密暴力是一連串社會、文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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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個人交互作用的結果（Kanuha, 1996），因此論述焦點不在個人特質，而在父權對女
性的宰制與傷害、以及男性在社會化過程中學到以先天生理優勢與社會資源來征服女性

（Anderson, 1997）。Dobash 與 Dobash（1979）認為男性霸權主要是建立在女性對男性的
依賴，尤其是經濟依賴；一旦女性經濟獨立，男性優勢減少而感到被威脅時，暴力就成為

恢復男性霸權的合理化工具。Avakame（1999）彙整 FBI與普查資料也支持此觀點，其發
現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降低貧窮之後，親密暴力致死的案件也隨之增加；此外，Wu（2009）
也發現非亞裔族群資料支持反擊假說的論點；但亞裔族群親密暴力致死案件的資料則不支

持此假設，因此Wu（2009）認為此假說的適用性有種族差異性。

（二）集體效能

傳統華人常被歸為集體主義的社群（楊國樞，2004； Markus & Kitayama, 1991），因
此集體效能可能對華人的影響較明顯。集體效能是一種彼此信任與團結的社會凝聚力，其

可轉換成非正式的社會控制（Almgren, 2005），避免社會失序；一旦社區集體效能降低，旦社區集體效能降低，社區集體效能降低，

將減損問題處理的動機與能力（Sampson, 2002）。此概念涵括 30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社會
解體觀點（social disorganization），認為貧窮將會降低家庭、學校、教會等機構穩定社區
的能力，讓中產階級與白人遷離，增加社區種族異質性、彼此不信任，進而造成犯罪問題

（Bursik & Grasmick, 1993; Wilson, 1987）。Browning（2002）發現集體效能與伴侶凶殺發
生率有負相關，推測可能是高集體效能脈絡下比較無法忍受親密暴力而向外求援與介入。

Wu（2009）研究中的亞裔族群資料雖然也支持此集體效能的假設，但是非亞裔族群則否，
因此此觀點的適用性可能也有種族的差異性。

（三）男性角色衝突

傳統男子氣概的意識型態（masculinity ideology）是父權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
（Thompson & Pleck, 1995）。隨著社會變遷，男性若仍僵化認同男子氣概、避免女性化，
不僅限制自己、也會對他人造成負向影響，甚至衍生暴力、貶抑女性或其他心理困擾

（Levant, 1996; O'Neil, Helms, Gable, Davis, & Wrightsman, 1986）。O’Neil 與 Harway（1997）
假設性別角色衝突促使男性產生親密暴力的管道有二：其一，當伴侶威脅到男子氣概的認

同，男性就會有防衛性反應。研究亦顯示男子氣概的性別角色壓力與男性攻擊女性有關

（Copenhaver, 2000; Eisler, Franchina, Morre, Honeycutt, & Rhatigan, 2000）。其二，若男性
在衝突過程無法表達出憤怒或憤怒底層的情緒，可能就會以口語、肢體或情緒暴力呈現。

（四）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對殺妻者心理機制的考量

近年來台灣社會的傳統性逐漸鬆動，現代性不斷增強（Yang, 1996），使得台灣民眾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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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兼具傳統與現代特徵的雙元自我（bicultural self）（Lu & Yang, 2006）。雖然平權開放、
兩性平等、自我獨立已經逐漸取代遵從權威、男性優越、孝親敬祖等價值信念（楊國樞、

余安邦、葉明華，1991），但是在家庭內的親密關係中，仍相當注重成員的自我抑制、維
持和諧；儘管男性權威逐漸削弱，但仍強調依循角色行事（葉光輝，2004；葉光輝、黃宗堅、和諧；儘管男性權威逐漸削弱，但仍強調依循角色行事（葉光輝，2004；葉光輝、黃宗堅、諧；儘管男性權威逐漸削弱，但仍強調依循角色行事（葉光輝，2004；葉光輝、黃宗堅、
邱雅沂，2006），使得夫妻權力仍舊不對等（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面對華人
社會文化的變遷、雙元文化的並峙，陳秉華（Chen, 2009）主張個體若能在自我需求與角
色責任之間展現協調自我（self-coordination），將可獲得較佳的適應。
綜上所論，在雙元文化脈絡下，整體社會的性別權力與角色似乎已經逐漸重新分配；

但家庭內的親密關係卻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傳統色彩，這種家庭內外不一致的現象如何影響卻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傳統色彩，這種家庭內外不一致的現象如何影響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傳統色彩，這種家庭內外不一致的現象如何影響

到本研究對象的男性角色認同與心理適應歷程？協調自我能否在親密暴力或殺死伴侶者身殺死伴侶者身死伴侶者身

上做出良好詮釋呢？這顯然還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議題，希望能透過本研究獲得初步的資

訊。

三、研究問題

為了有效掌握「平時沒有肢體暴力傾向卻突發嚴重暴力（殺死伴侶）者」之心理歷程，殺死伴侶）者」之心理歷程，死伴侶）者」之心理歷程，

同時將華人社會的「文化／社會／歷史」脈絡放進文本素材中，並以「當地人的視角」來

解讀（楊中芳，2001），本研究擬探究以下四個問題：
（一）受訪者殺妻的情境脈絡為何？

（二）與受訪者殺妻事件有關的信念有哪些？

（三）上述的信念如何在成長過程中被型塑出來？

（四）受訪者目前對殺妻事件與相關價值信念的省思為何？

貳、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宜植基於科學典範（paradigm）的哲學層次，以便掌握研究法的思維，進而
根據典範的立場導引出研究假設、選擇工具、參與者、研究方法（Annells, 1996; Denzin 
& Lincoln,1998）。本研究遵循建構主義典範（constructivism）的考量如下：其一，研究者
認同建構主義的本體論之多元實在觀點，因此在知識論的層面上，亦秉持知識是透過社群

的對話而產生的立場。其二，本研究旨在探究受訪者置身於特定文化脈絡下的生命經驗，旨在探究受訪者置身於特定文化脈絡下的生命經驗，在探究受訪者置身於特定文化脈絡下的生命經驗，

因此在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適合透過對話過程進行澄清、辯證、歸納、演繹之詮釋循環

過程﹔這些皆契合於建構主義的認識論精神（Guba & Lincoln, 2005）。其三，敘說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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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植基於建構主義典範的基礎（Crossley, 2000；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2002），並不會
有方法學適配性的顧慮。

一、研究參與者

（一） 受訪者

篩選受訪者時，研究者先透過任職的系辦公室發文至家暴專監，經同意後商請社工師

代為篩選符合以下資格者：無前科，且其犯罪紀錄、判決書、社工訪談紀錄中沒有出現暴

力傾向者，再由研究者進行初步晤談。為了減少受訪者為了自保而對犯行否認、淡化，提

升其呈現現象場真實之意願，試說明本研究的處置、以及受訪者的反應：

1.事前角色澄清的協調。協調監所人員除了將受訪者帶到訪談室，就不再因為本研究
的事務有所接觸，以降低受訪者將研究者與獄方作連結。

2.知情同意的執行。第一次訪談前，研究者親自、單獨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過
程、保密、調閱監所資料等過程，並聲明本研究與受訪者在監表現的加減分無關，待澄清

相關疑問、徵詢同意後才成為本研究參與者。

3.由於受訪者刑責早已定讞，且服刑多年，因此接受訪談時表示：既然答應接受訪談，
就不會造假，也信任研究者會遵守保密與匿名的約束。

受訪者年約五十歲，案發前夫妻感情平穩，育有子女；其暴行是先殺死妻子與子女後殺死妻子與子女後死妻子與子女後

自殺未遂；目前已經服刑超過十年。了解研究目的與性質後，隨即答應參與，其考量自己

的經驗若可供人做為殷鑑，則顯示自己仍有回饋社會的價值。

（二）訪談者

訪談工作由第一作者擔任，其目前為犯罪防治系助理教授，獲有諮商心理學博士學

位，諮商心理師高考及格，為台灣諮商心理學會認証之合格督導，年約 40餘歲。其目前餘歲。其目前歲。其目前

授課範圍包括親密暴力諮商專題研究、多元文化與華人諮商專題研究、質性研究、諮商

倫理等。訪談者能以流暢的閩南語進行諮商，此有助於獲得台灣中南部之親密暴力者的信

賴。在諮商實務上，訪談者認同多元文化諮商的理念，因此強調對於殺妻罪犯的理解應有

文化敏感度；同時在台灣社會進行親密暴力諮商時，也要檢視華人文化的影響性。

（三）協同分析者

本研究有四名協同分析者：第一位畢業於諮商學系，女性，26歲，目前就讀犯罪防治
研究所二年級，第二位為心理所碩二女性研究生，30歲，兩位皆曾修習諮商心理學專題研
究、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研究、質性研究等課程，並正在進行親密暴力主題的碩士論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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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兩名協同研究者為犯罪防治所碩一研究生，年約 25歲，分別為一男一女，在本研究期
間擔任助理。四位研究生得知本研究招募協同研究者訊息時，皆基於學習做研究的動機而

加入。

協同分析者對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透過不同性別、不同世代觀點，在分析過程與研

究者進行對話、澄清、辯證，以實踐建構主義的社會建構精神，並強化分析結果的品質與

深度。本研究協同分析原則如下：其一，整個分析過程皆採協同分析策略。其二，研究者

與協同分析者先各自反覆聆聽訪談錄音、閱讀逐字稿，預期共識較高的分析過程，例如意

義單位的劃分與命名，由一位協同分析者先分析，再由其他人檢視、修正；預期意見容易

分歧者，例如合併初層次概念、抽取較抽象的概念，就由所有分析者直接討論。其三，分

析者間有歧異時就回頭檢視文本、重聽錄音帶；倘若文本意旨難辨，則由研究者與受訪者

進行追蹤訪談予以澄清；若仍無法取得共識，則列入摘記，靜待更多的資料補充說明。其

四，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具有師生關係，為了增加協同分析者的投入與發言，研究者在討

論時會先扮演引導者、進行腦力激盪，待討論到一個段落才會提出看法；即使提出看法，

仍鼓勵協同分析者表達意見。其五，分析期間同時進行讀書會，以期豐厚協同分析者知識

基礎與分析敏感度；藉此降低研究者的權威性、並賦權協同分析者，提升彼此對話的可能

性。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訪談大綱

為了深入探討殺妻罪犯的心理機制與生命歷程，本研究參考 McAdams（1993）自我殺妻罪犯的心理機制與生命歷程，本研究參考 McAdams（1993）自我妻罪犯的心理機制與生命歷程，本研究參考 McAdams（1993）自我
敘說的訪談架構，並調整成適合本研究所需的訪談大綱，搜集受訪者早年發展經驗、重要

他人互動、自我認同的價值觀、以及生涯追尋等資訊，並隨時將訪談內容扣緊殺妻事件有殺妻事件有妻事件有

關的脈絡。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1. 你會將自己的生命過程繪劃分成哪幾個階段？
2. 請描述每個階段曾發生的關鍵事件。
3. 每個階段中對你有重大影響的人是誰？
4. 請描述你與伴侶互動的情況。
5. 請詳述殺妻案件的始末與個人感想。
6. 未來的期待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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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整理

受訪者意識與口齒清楚，操閩南語，故全程訪談以閩南語進行，共訪談 6次，每次
1.5-2小時；每次訪談的間隔約 2-3週，大抵是在完成前一次的逐字稿整理與文本分析之後，
再進行下一次的訪談。搜集資料程序如下：

1.正式訪談

晤談需配合監獄作息，故每次晤談時間上限為兩小時；研究者通常在訪談前一週與獄

方、受訪者協調。第一次訪談時為了讓受訪者暖身，故先探詢基本資料、獄中生活概況，

並準備小點心、茶水。

2.訪談程序

研究者參照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深度訪談，晤談策略包括漏斗式訪談程序（Corbin & 
Strauss，2008）、建構主義在多元文化諮商研究中的訪談策略（邱獻輝，2010）、以及追
蹤訪談等。訪談過程亦實施個性特徵量表（Millon Clinical Multiaxial Inventory, MCMI-
III中文版）（梁耀堅，2003），排除反社會、邊緣性、依賴性人格傾向之可能，使能符合
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分類架構。

3.文本整理

訪談後交由一位固定的助理繕打逐字稿，其清楚並事先簽署保密約定，具有流利的閩

南語聽說能力。繕打之後由研究者校閱，再進行協同分析。為了便於分析與討論，以 A作
為受訪者代號，文本引用來源以 4個數字表示，第一個數字指第幾次訪談，第二到四個數
目字指該訪談稿是第幾次的發言；以 1234為例，意指該段文字引自第一次訪談稿的第 234
次發言。

為了減少研究結果滲入受訪者淡化、否認的素材，研究者在分析前事先以公文向獄方在分析前事先以公文向獄方事先以公文向獄方

申請調閱受訪者的判決書、社工訪談紀錄，對照訪談文本，若有差異，則於後續訪談澄

清，確認可信者始作為分析文本。就本研究文本來看，較有爭議者多與案發過程的刑事偵

查有關，惟本研究站在現象學立場，著重受訪者生命經驗的主觀意義詮釋、及其與心理特

質的連結與覺察，故殊少涉及爭議之處；對於若干落差之處，若能夠提出合理說明，則採

信受訪者的說法。此外，研究者也會與協同分析者針對文本內容進行邏輯判斷，不合理之

處皆有追蹤確認、或者不列入分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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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以 Lieblich、Tuval-Masshiach 與 Zilber（1998）的「整體－內容」分析步驟
為基礎，並做了局部修改：其一：加入部分紮根理論的分析方式，強化分析的細膩度；其二，

因應團隊分析方式進行適度的調整。進一步說明如下：

1.構成殺妻事件的信念與脈絡的浮現

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先各自仔細閱讀逐字稿，然後聚會討論。理解到受訪者從小被收

養，養成獨立不仰賴他人的個性，養父與養祖母相繼過世後，出現轉化症（somatoform 
disorder），造成就業與經濟危機；其為了面子而不願向外求助，終因承受不了壓力、出現
重度憂鬱症狀，在殺死妻兒後自殺未遂。死妻兒後自殺未遂。妻兒後自殺未遂。兒後自殺未遂。後自殺未遂。

2.撰寫整體印象

在分析討論過程中，協同分析者各自做現場紀錄，並於會後撰寫討論後的結果，再交

由研究者檢閱、整合。分析過程除了留意例外事件，也針對意涵模糊、訊息矛盾之處進行

後續訪談。

3.決定分析的焦點

這個步驟的不同於 Lieblich等人（1998）的作法。修改此步驟是基於研究者認同詮釋
循環的觀點，認為文本的部分和整體之間需要反覆循環論證，才能確切理解文本；「部分」

必須放入「整體」的脈絡中，才能夠理解「部分」的意義﹔而「整體」是由「部分」組成，

對「整體」的理解有賴於對「部分」的分析（陳向明，2002）。因此在這個步驟上，先由
每位協同分析者根據紮根理論的開放譯碼程序（Corbin & Strauss, 2008），進行「部份」的
細膩分析與連結，再回到團體討論、檢核；由於先前已經對整個文本有「整體」印象，在

歸類過程就會明確的方向，如此不僅兼顧部分與整體，亦可獲得紮根理論與敘說分析兩者

的優點。

4.主題的呈現

Lieblich等人（1998）在此步驟的作法是將不同主題的文本以不同的顏色標記，但是
本研究在前一個步驟已經歸納出數個範疇，因此只需根據先前所撰寫的整體印象，就可以

順利進行主題類別的連結。

5.彙整與強化

分析至此已經能見到分析結果的雛形，但是研究者仍反覆將結果放回文本中檢視事件

始末的時間點、彼此的影響性、例外事件的位置與意義等等之合理性，以確保範疇間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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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乎邏輯，這個步驟主要由研究者完成。上述這五個步驟是循環漸進的過程，無法一次，這個步驟主要由研究者完成。上述這五個步驟是循環漸進的過程，無法一次這個步驟主要由研究者完成。上述這五個步驟是循環漸進的過程，無法一次上述這五個步驟是循環漸進的過程，無法一次這五個步驟是循環漸進的過程，無法一次

到位，只要有需要就會回到前面的步驟予以補強。

三、研究品質的評估

本研究品質的檢核包括信實性（trustworthness）與研究倫理。信實性包括可確
信性（credi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Lincoln, 1995; Lincoln & Guba, 1985）。為了提升可確信性，本研究採取
四個策略：（1）透過協同分析降低研究者個人迷思與偏見，並實踐社會建構的知識產生歷
程；（2）研究者長期浸潤在親密暴力與多元文化諮商的文獻、教學、研究與實務工作中；
（3）闡釋學循環，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先閱讀整篇逐字稿，掌握整體印象後，再思索意義
段落；同時在檢視整體分析結果時，不斷回到細部資料檢視；透過「思想互構」將細節的

深描與宏觀的結構結合起來；（4）成員檢核，完成分析後將逐字稿與結果交付受訪者，請
其檢核確認後才定稿。

在可轉移性方面，為了讓讀者產生共鳴、甚至調整自身的基模，本研究報告盡力呈現

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包括細描概念的背景脈絡、引用文本段落、並透過清楚
的引導說明來幫助讀者理解。在可靠性方面，為了確認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是可接受的，

本研究清楚交代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式與過程，此作為包括：（1）所有研究結果的概念皆
源於文本資料；（2）根據本研究需要，融和 Lieblich等人（1998）與 Corbin、Strauss（2008）
的分析建議，並且確實執行分析步驟；（3）善用摘記、圖表的輔助，強化事件、主題之間
的連結。在可確認性方面，為了提升本研究結果推論的合理性，以及從資料發展出來的理

論具有邏輯性，本研究採取的協同分析、遵循譯碼程序、成員檢核、研究摘記等，以支持

可確認性的品質（Lincoln & Guba, 1985）。
本研究品質的第二個檢核標準是研究倫理。敘說研究主張主客一元論（monism）（Hiles 

& Čermák, 2008），因此社群互動（communal contact）是知識建構的關鍵，而研究關係是
研究品質的基石（Lincoln, 1995），這使得研究倫理的重要性更加被凸顯。為了建立良好
的研究倫理，本研究第一個措施是澄清研究立場：研究者不斷在研究歷程、實務體驗與人

際互動中反思，並與協同分析者密集討論，使自身在資料蒐集與分析時有良好的自我覺

察，得以催化受訪者深度思索研究議題。第二個措施是互惠性，包括：（1）自願與公開原
則，協助受訪者在事前即已清楚參與本研究的流程，可隨時退出、拒絕受訪資料被使用；

（2）保密原則，除了研究者先進行匿名性的處理，也請受訪者檢查有無個人資訊可被辨識可被辨識被辨識

之處；（3）公平回報原則，研究者本著珍惜、感謝、尊重的態度分析逐字稿文本，並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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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小禮品、論文報告給受訪者，承諾往後若有回饋的機會，將盡力為之；此外，由於受訪

者參與本研究過程亦獲得個人生命經驗的澄清、整理與連結，此亦可視為相互性倫理原則

的實踐（Guba & Lincoln, 2005）。

參、研究結果

一、受訪者整體印象的描述

A因家貧手足多，一出生就被隔壁村的友人領養，但仍與生父母有來往。4歲時養母

過世，養父與養祖母成為受訪者的主要撫養者與心理支柱；國二開始自力更生，此後殊少

向養父拿錢，主要是因為養子的身分使其不想增加養父的負擔。國中、專科階段成績優

異、深獲師長肯定，唯獨英文不好，故其感嘆：「如果當初英文好、當上國小老師，也許

一生就不一樣了！」

專三時與妻子相識，她是個安靜的女性，A在當兵期間奉子成婚，退伍前兒子即出生。

退伍後老師介紹一份在台北的專業工作，但礙於照顧養父、養祖母、以及祖孫相處的需

求，故留在家鄉從事水泥工，A曾遺憾的反思：「如果當初決定北上，可能就不會有後來

不幸的事情發生？」雖然夫妻關係良好，但不習於分享心事，偶而有事還是習慣對養父與

祖父母告知；退伍一年多，養父與養祖母相繼過世，A心理支柱頓失，出現轉化症、工作

困難，進而出現憂鬱症狀，數週後萌發尋死念頭，但又擔心妻兒缺少自己的照顧而受苦，

遂先殺死妻兒後自殺；不料自己卻於隔天清醒獲救。多年訴訟期間，仍數度試圖自殺，最

後在心理治療後鼓起勇氣面對官司；此後因為無力面對岳家，而且為了避免觸景傷情，故

避居北部獨自生活與工作，日子雖然清苦，但是穩定；A常思念：「天上的妻兒，現在過

得好嗎？」A曾因精神耗弱的鑑定被判無罪，但更三審定讞無期徒刑。

A將人生分三個階段：小學時的無憂無慮，國中專科時的自力更生與成就感、退伍後

的養家活口。受訪者已經入獄超過十年，獄中表現良好，日前獲准擔任雜役。儘管不確定

何時假釋，但仍關注外界工作機會；未來雖茫然、但仍有期待。；未來雖茫然、但仍有期待。未來雖茫然、但仍有期待。但仍有期待。仍有期待。

二、生命敘說中所呈現的重要議題

A的文本分析共找到四個主要範疇，分述如下：

（一）困頓中茁壯的生命毅力

A早年家中經濟不佳、養母早逝，且面臨家庭認同的困擾，所幸課業表現優異，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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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適應的保護因子，加上獨立自足的努力，促其展現強韌的生命力，在辛苦的生活過程

中仍可享有自主、順遂的成就感。

1.養子：情感疏離的調適

A早年在大家族中，雖然生理需求不虞匱乏，但卻缺乏長期穩定母愛的心理滋潤，並
需面對同儕評論其養子身分的窘境，使其經歷一段受苦與調適過程。

(1)公弟：走到哪、吃到哪

養母雖早逝，但大家族中照顧者多，尤其舅媽特別照顧他，在其育子之前視其如己

出。

當時我舅媽（童養媳）房間有竹子、布做的搖籃，我就睡那裏，他們還沒結婚生

子，我就像他們的大兒子⋯⋯大家都說我是「公弟」，到處都有東西吃，哪裡先⋯⋯大家都說我是「公弟」，到處都有東西吃，哪裡先大家都說我是「公弟」，到處都有東西吃，哪裡先

煮好，我就在那裡吃飯。（1102-1104）1102-1104））

養父是大家族，住在同一個聚落，我每天跑來跑去，有很多人照顧我（3140）3140））

國小六年級時，舅媽因工安意外死亡，舅舅對著我說：「你又少了一個媽媽工安意外死亡，舅舅對著我說：「你又少了一個媽媽安意外死亡，舅舅對著我說：「你又少了一個媽媽

了⋯⋯」（3250）⋯⋯」（3250）」（3250）3250））

(2)渴望母子互動的情感

但是 A在情感上卻存在著疏離與渴望。養母早逝，促其渴望母親的監督管教；由於缺
乏情感互動、管教者，他在家裡也待不住，似乎缺乏歸屬感。

家裡就養父跟阿嬤而已，講難聽一點，回去就是把家當旅社⋯⋯就像單親小孩吧⋯⋯就像單親小孩吧就像單親小孩吧

（1284）我覺得自己缺乏一個正常家庭，沒有媽媽每天督促。畢竟我是別人的孩1284）我覺得自己缺乏一個正常家庭，沒有媽媽每天督促。畢竟我是別人的孩）我覺得自己缺乏一個正常家庭，沒有媽媽每天督促。畢竟我是別人的孩

子，照顧也只是讓我不要餓到、冷到⋯⋯雖然後來養父和阿嬤是我最大的依靠，⋯⋯雖然後來養父和阿嬤是我最大的依靠，雖然後來養父和阿嬤是我最大的依靠，

但是最基本的依靠還是需要媽媽，只是我對養母也沒什麼印象⋯⋯小孩子的教⋯⋯小孩子的教小孩子的教

養如果有媽媽顧著的話，行為和思想可能會不一樣（訪談者：這對你的個性有影

響？）一定有影響呀！我每天就是往外跑，不喜歡在家呀！沒人管！（3140-3149）3140-3149））

國小時知道自己的養子身分，覺察到自己與人不同的疏離感，並且受到同儕的指指點

點，心裡不舒服，甚至萌生被拋棄的想法：

我曾經想著：為什麼親生父母要把我送養？不要我了嗎？（1074）⋯⋯國小時我1074）⋯⋯國小時我）⋯⋯國小時我⋯⋯國小時我國小時我

親哥哥也在那個小學，起初大家不清楚，會講些有的沒的，就會指著我說：「這

個人就是送養的」、「那個就是你哥哥」之類的話⋯⋯我自己認為這樣就是比較不⋯⋯我自己認為這樣就是比較不我自己認為這樣就是比較不

正常，因為大家都是自己孩子自己養，我們家的孩子就要給別人養，就感覺比較

不同，覺得彆扭。（1094）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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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也會與親生父母聯繫，但是養祖母會阻止，因此就會避免讓她知道。
我阿嬤會灌輸我：都已經來我們這邊了，最好不要回生母家去互動。她擔心我會

被灌輸跟這邊比較不親的想法。但是養父不介意，他覺得過年過節也要去看一下

生父母（1090）⋯⋯其實我自己也會跑回去看看，不要讓阿嬤知道就好了。（1114）1090）⋯⋯其實我自己也會跑回去看看，不要讓阿嬤知道就好了。（1114））⋯⋯其實我自己也會跑回去看看，不要讓阿嬤知道就好了。（1114）⋯⋯其實我自己也會跑回去看看，不要讓阿嬤知道就好了。（1114）其實我自己也會跑回去看看，不要讓阿嬤知道就好了。（1114）1114））

(3)說服自己接受收養的事實

為了適應，A引導自己去理解親生父母的無奈、並且看到養子的好處。
漸漸懂事後，了解到大人把我送養，也是很痛苦，實在是養不起！（1074）1074））

家裡人口多，如果我留在那裡，不一定比送養好，畢竟家裡資源有限，分配到的

也有限；但是我被送養，養父那邊的資源都我的。（2265）2265））

2.學業成就作為保護因子

從犯罪學的社會依附觀點來看，A雖與家庭連結較薄弱，但其學業表現優秀，受到老
師關注，促其在成長過程與學校連結強韌，構成其成就感與適應的重要資源。

(1)成績佳，老師青睞成績佳，老師青睞

回顧早年生活，A總因成績表現而受到師長的關注：
影響我比較深的都是學校老師，家裡較少，阿嬤主要是幫我煮三餐跟洗衣服。通

常一開始老師不會留意到我的家庭背景，但是只要考試、成績出來，老師就注意

到了。（1298）1298））

(2)國小階段：養父請託師長照顧

小學就獲得師長的額外關注。當時父親曾請託照顧，但主要還是 A自己的優秀表現而
讓自己從中獲益：

國小是一個重點。小三的導師是我們村子裡的人，他以前家境很辛苦，都在牛舍

旁讀書。養父跟他爸一起在石灰工廠工作，養父就去拜託他多照顧我；我們都是

窮苦出身的孩子，所以他會特別督促我，要求我要做得比別人好，我國小數學都

是跟他學習的、被他督促；數學觀念理解，運用到別的地方，觀念也會比較活、

可以變通。（1280）1280））

(3)國中成績優異──除了英文

國中時優異的成績受到矚目，但卻敗在英文；雖然師長們盡力幫忙，但仍未如願考上

師專（註：當年師專為公費，畢業擔任國小教師，成績優異者方能考上）：

當時 8科要 750分才能上榮譽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我，因為榜上只有一個紅字，8科要 750分才能上榮譽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我，因為榜上只有一個紅字，科要 750分才能上榮譽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我，因為榜上只有一個紅字，750分才能上榮譽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我，因為榜上只有一個紅字，分才能上榮譽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我，因為榜上只有一個紅字，

剩下七科都幾乎滿分了！我們國二的老師看到榮譽榜後，說這孩子怎麼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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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養父說要如何幫我加強英文，他就買錄音機、英文卡帶，我看到英文真的是頭

殼抱著燒，但是我感受他出發點都是好的。根據我以前的成績來看，英文只要 6060

分就上 OO師專了（1265）。OO師專了（1265）。師專了（1265）。1265）。）。

(4)精彩的專科學習

專科階段是 A頗為得意的階段，且深獲師長肯定：
專科過的很精彩，成績表現都不錯，科主任也對我很好，讓我覺得很被器重，經

常叫我去做實驗示範、解題，我去老師的辦公室就像去廚房一樣（1210）⋯⋯1210）⋯⋯）⋯⋯⋯⋯

實驗時我的理解能力很好，也比較細膩，老師說怎麼做我都知道，什麼儀器做什

麼，我們那組很快就能完成，人家三小時可以完成，我們都差不多兩個小時半就

會完成。（2120）2120））

與師長的關係緊密，畢業後老師還協助安排工作：

我退伍回來，兒子已經六個月大，所以當時我就有家庭經濟壓力，老師介紹我去

台北一間 xx公司的化驗室上班，（2140）xx公司的化驗室上班，（2140）公司的化驗室上班，（2140）2140））

3.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

上學懂事之後，A就獨立處理自己的生活起居、課業學習，顯現出乖巧負責的樣貌；
相對的也養成不麻煩別人、求助他人的個性。

(1)獨立料理生活起居

A體認到自己養子、單親背景的現實，因此從小就砥礪自己獨立自主、規律作息、完
成功課、維持優秀的成績：

沒有媽媽每天督促，上什麼課、回家作業沒有人可以幫我輔導，只能靠自己上課

認真，凡事都要靠自己去想、去處理。（2140）2140））

放學後什麼電動玩具、小馬利我都沒玩過，我下課回去吃飽就睡覺，早上兩三點

就醒來寫功課，我就會預習今天要上的課，所以我的學習就比較清楚，也都很認

真去念。（1248）1248））

除了課業，A從小就得獨立處理自己的飲食起居。
當我有能力處理自己的事情時，衣褲不用給別人洗啊，在家如果有食材，就自己

做飯自己吃啊！不用麻煩別人。畢竟每一個人的家庭不一樣，我的家庭就是這

樣，下課先回來，就要自己處理啊！（4211）4211））

(2)國中開始經濟獨立

養父經濟狀況不佳，為了減少養父的負擔，國中開始就打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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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之後就很少跟養父拿錢。我們家境不好，養父是工人，我都利用寒暑假去做

泥水工、小工、版模，雖然累，但是當時有體力，有做就有生活費，甚至學費就

有了，想買什麼就賺錢買，不需要向他開口。我姊夫若有缺人，就叫我禮拜天去

幫忙，即可獨立賺錢，很有成就感！漸漸的就固定去幫忙，寒暑假有缺人力就

去。（1130）⋯⋯我秉持不跟家裡拿錢、不增加家裡負擔為原則（1196）1130）⋯⋯我秉持不跟家裡拿錢、不增加家裡負擔為原則（1196））⋯⋯我秉持不跟家裡拿錢、不增加家裡負擔為原則（1196）⋯⋯我秉持不跟家裡拿錢、不增加家裡負擔為原則（1196）我秉持不跟家裡拿錢、不增加家裡負擔為原則（1196）1196））

(3)自我壓抑、不願求助

A早熟獨立的個性，使他不習慣向人求助，即使婚後面對妻子也如此，包括自己面對
經濟困難時，也不願開口請妻子分擔：

有什麼苦我都是自己往肚子裡吞，也不會跟別人講。就是因為這樣一直累積（訪

談者：你都沒有跟你太太講嗎？）我不曾對她講啦！要我對她開口說：「老婆，

你也出來幫忙工作一下吧！」不可能啦！（訪談者：因為從小到大遇到事情，你

都是自己處理？）對啊！要找誰處理？我不曾跟我太太聊心理困擾的事情，頂多

下班回來聊聊左鄰右舍發生甚麼事情。（訪談者：所以你不懂一些情感的表達，

不曾這樣說？）（搖頭）沒有，不曾！（4085-4091）4085-4091））

（二）山雨欲來風滿樓：殺妻的脈絡

退伍後結婚生子的受訪者，自許要擔負起照顧體弱的養父與年事已高的養祖母，因此

決定留在謀生條件不佳的鄉間從事泥水匠。令人遺憾的是兩老在 A退伍後一兩年內相繼過
世，引發受訪者出現轉化症、無法工作而陷入經濟困境。整個景象可謂是內外交迫。

1.遠因：照顧長輩優先於生涯發展

漫漫的官司與牢獄生活讓 A經常回首前塵，並將此案件歸咎於自己的「錯誤決定」─
─照顧長輩優先於自身的生涯發展。A認為退伍後若答應老師北上到化驗室上班，加上太
太若也就業，就不會因為經濟壓力而演變成殺妻事件。故此可將此視為殺死妻兒事件的遠死妻兒事件的遠事件的遠

因。

這或許是個錯誤的決定⋯⋯我常在想：如果我當初決定到台北，我們的收入一定⋯⋯我常在想：如果我當初決定到台北，我們的收入一定我常在想：如果我當初決定到台北，我們的收入一定

比較好，夫妻兩個人在賺，比較能存錢，就不會有經濟壓力。如果我走那條路，

或許後面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3277）3277））

當時沒去台北，鬱卒是不會啦！多少會遺憾吧。（4121）4121））

A之所以留在家鄉、犧牲生涯發展的機會，主要是考量阿嬤跟養父的照料事宜。雖然
遺憾、無奈，但還是毅然留下，這其中反映出受訪者幾項態度和價值觀：

(1)不要麻煩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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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族中，A若毅然北上工作，照顧養父與阿嬤的事務，勢必會轉嫁成其他家族成
員的負擔，這並不符合受訪者早年即養成的「自詡獨立」的慣有態度。

後來就想：算了，這樣也不是辦法，畢竟多少一定要滿足我養父、阿嬤，不然丟

著怎麼辦？會變成我堂嫂她們住在那邊的人要負擔啊！（3287）3287））

(2)親情重於物質

A期許自己能滿足養父與阿嬤含飴弄孫、家人相處的親情需求，認為這比賺錢更重
要。

雖然我可以請人來照顧養父、阿嬤，但是他們要的不是要這樣啊！重點是他要看

到你啊！才有那種感覺啊！並非每天叫人準備三餐、服侍他就會開心啊！畢竟有

親情在，那種感覺不是用錢、用請人就可以代替的⋯⋯去台北的話，即使每個禮⋯⋯去台北的話，即使每個禮去台北的話，即使每個禮

拜回來，老人家也是不會滿足⋯⋯姑且不說能照顧兩個老人多少，至少每天都看⋯⋯姑且不說能照顧兩個老人多少，至少每天都看姑且不說能照顧兩個老人多少，至少每天都看

得到人，他們也想跟孫子在一起。（3215）3215））

(3)養子回饋養育之恩

A時時惦念著自己的養子身分，感念養育之恩、必須回饋。
我不敢開口講要去台北的事。如果我堅持，他也會讓我走，只是我是養子，從小

在這裡，人家把我養到那麼大，欠人家一個恩情，他們身體也比較差了，不知道

可以拖多久？如果去台北，勢必放兩個老人家在鄉下，不放心啊！（3249）3249））

(4)顧慮鄰里輿論

若拋下兩老北上，也恐招鄰里的評論：

考慮到鄉下人的輿論，街坊鄰居、親戚難免說我不孝，鄉下地方閒閒的人很多，

說三道四的人都會有。即使我人在台北，但總是會回去，還有朋友、親戚會聯絡

啊，把話傳給我，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3225）3225））

2.近因：喪親後出現轉化症

養父、阿嬤這兩位生命中最重要的照顧者，相繼在 A退伍不久後過世，壓抑累積的情
感，即使在傳統男性堅毅的外表下，內心其實已經承受不住了，他開始出現轉化症。A也
坦承：看似平淡的養父子關係，其實有著濃厚的連結；彼此互動雖少，但是卻有著言語無

法闡述的連結強度。

退伍一年半，養父過世對我的打擊很大，以前雖然工作很累，可是回來至少會找

個人聊聊，雖然不是很常聊，但是看到彼此，多少會講一下話，畢竟在我成長的

過程中，他都對我很好。專科時我有駕照，如果要去親戚朋友那兒，我們倆都騎

一台機車，他喝他的酒，我就載他回來；親戚朋友都說我們兩個好得像兄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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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種感覺不是用言語來表達，而是用眼神啊、用肢體來表達。雖然他那時候

已經生病，我負擔照顧他，但是我還是很心甘情願；他突然過世了，我就覺得失

去一個很重要的支柱啊。過一年換阿嬤，年紀大了，算壽終正寢，80多歲，又失80多歲，又失多歲，又失

去一個⋯⋯雖然我們很少講話，但需要時還是有個人可以講講心裡的話。接下來⋯⋯雖然我們很少講話，但需要時還是有個人可以講講心裡的話。接下來雖然我們很少講話，但需要時還是有個人可以講講心裡的話。接下來

就是快要發生這個事件了，隔年年初開始整個身體左半邊沒辦法像以前使力、做

粗重的工作，我去看西醫也只是開個止痛藥，再加上睡眠不夠，情況越來越嚴

重，我每天還是要工作，漸漸的身體就比較不協調，後來越來越⋯我又沒辦法找⋯我又沒辦法找我又沒辦法找

別人講，越隱瞞心情就越糟 ......（2058）......（2058）（2058）2058））

（三） 男性角色負擔：殺妻的相關信念

A高度認同傳統男性角色實踐、加上自幼引以為傲的獨立個性，但因無法靠自己找出
一條解決之道，於是一步步走入非理性、毀滅的惡性循環思緒中。

1.殺死妻兒再自殺的思惟脈絡：角色實踐挫敗的信念

A在殺妻之前的思維相當僵化，認定家庭經濟是丈夫獨力承擔的角色責任，同時也高殺妻之前的思維相當僵化，認定家庭經濟是丈夫獨力承擔的角色責任，同時也高妻之前的思維相當僵化，認定家庭經濟是丈夫獨力承擔的角色責任，同時也高

度顧慮面子、並且膨脹自我。

(1)僵化於男主外、女主內：賺錢是丈夫的事

A回首殺死妻兒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扛起所有的家庭經濟責任，直到承受不起，才死妻兒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扛起所有的家庭經濟責任，直到承受不起，才妻兒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扛起所有的家庭經濟責任，直到承受不起，才兒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扛起所有的家庭經濟責任，直到承受不起，才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扛起所有的家庭經濟責任，直到承受不起，才

爆發這起人倫悲劇。這明顯涉及到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

我總是認為：這個家庭就是要我來承擔，我從小就認為一個家庭的形成，就是要

男人賺錢回來負責這個家庭。怎麼可以讓一個女人出去工作？（2288）⋯⋯每件2288）⋯⋯每件）⋯⋯每件⋯⋯每件每件

事情我都認為我來處理就好，妳就家裡管好，孩子管好就好，金錢、經濟我去處

理。（4031）4031））

(2)男性面子：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不會賺錢

A壓抑苦楚、不習慣與妻子分享，原因之一是顧慮到自己面子的保有：
我也很少跟她講我的想法，可能是我比較大男人主義吧！她也沒錢啊！我們家的

經濟都是透明的，兩本存簿拿來還是沒錢啊！說難聽些，跟她說也是製造她的困

擾？她若想幫忙，也要去跟朋友還是家人開口，事情就暴露啦！被人家知道我不

會賺錢。（4031）4031））

(3)膨脹的自我：妻兒僅能仰賴我才有好生活

A誇大自己對妻兒的重要性，沒有顧慮到自己無權決定妻兒的生死：
當時我一直找中醫推拿、浸泡草藥，但是都沒效，所以真的很慘，沒有辦法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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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怎麼辦？家裡怎麼辦？老婆小孩怎麼辦？就這樣越來越鑽牛角尖，很難過，

越擔心就越慘！發生事情的前一天，我在上班，心裡就想著：「啊！乾脆去死算

了。」可是我一死，老婆和小孩要怎麼辦？於是又想說：「不如一起去死，那他們

也就不會苦了！」（2070）2070））

2.殺死妻兒場景：執意堅決

找到讓自己解脫與處理妻兒照顧的「方法」之後，那晚下班喝些酒後就行兇了。從判

決書、案主自述、身上的嚴重刀疤來看，A當時執意甚堅：
那晚回去，我也喝一些酒，不是心情壞，可能是想壯膽吧！當時他們都先睡了，

十一點多我喝一喝上樓去，就都把他們都殺死了，我自己也自殺。結果第二天下午

竟然我沒死 ......我的腸子都跑出來了，你說要怎麼辦？竟然還活到現在，痛苦啊！......我的腸子都跑出來了，你說要怎麼辦？竟然還活到現在，痛苦啊！我的腸子都跑出來了，你說要怎麼辦？竟然還活到現在，痛苦啊！

我也是真的很艱苦啊（搖搖頭，嘆氣）！一切都空了⋯⋯（受訪者緩緩指著另外一⋯⋯（受訪者緩緩指著另外一（受訪者緩緩指著另外一

手、腳、以及脖子靠近頸動脈與喉結的傷疤，並且指著肚子也有傷疤）當時自己殺

的，這也是⋯⋯（訪談者露出好奇的眼光）你想看？好吧！（受訪者掀起衣服，肚⋯⋯（訪談者露出好奇的眼光）你想看？好吧！（受訪者掀起衣服，肚（訪談者露出好奇的眼光）你想看？好吧！（受訪者掀起衣服，肚

子有兩三條交錯且約小指粗的傷疤，粗估長度約莫三、四十公分。）（2082-2086）2082-2086））

3.虧欠與無力面對

回想殺妻行為，A感到恐怖、後悔。至今多年，仍無法面對妻子，對孩子則感到虧欠，殺妻行為，A感到恐怖、後悔。至今多年，仍無法面對妻子，對孩子則感到虧欠，妻行為，A感到恐怖、後悔。至今多年，仍無法面對妻子，對孩子則感到虧欠，
因此訴訟初期也數度自殺。

(1)無力面對殺死妻兒事件死妻兒事件妻兒事件兒事件事件

整個事件始末，妻子非常無辜，她是 A口中的乖巧女人，夫妻未曾吵架，就在莫名其
妙中被殺害，A自己卻還活著，使其至今仍不知如何面對她。（註：判決書記載鄰居並無
發現 A在平常或案發前有夫妻吵架情形）

案發後我被收押六、七個月，剛開始判決無罪，我就出來了，我有去看她和孩子

的墓（接下來談太太這一段，A呼吸較急促）。此後我不曾回去，都是我堂哥堂A呼吸較急促）。此後我不曾回去，都是我堂哥堂呼吸較急促）。此後我不曾回去，都是我堂哥堂

嫂他們去處理，我覺得回去無法面對那些人事物啊！（4153）其實每次想到這些4153）其實每次想到這些）其實每次想到這些

事情，晚上就輾轉難眠，像今天跟你談了，晚上也大概會睡不著（避開與訪談者

的對視，望向天邊長嘆）（訪談者：你願意寫一封信給妳太太，告訴他你的想法和

感受？）不要啦！（苦笑，搖頭、低頭沉默）（6005-6007）6005-6007））

　　對當年被自己手刃的稚子，除了虧欠，似乎也不知如何表達內心的惆悵：

現在想起來，真的虧欠他們太多了。如果今天不要發生這種事，搞不好人家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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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得很好也不一定啊！（訪談者：聽起來你對自己之前那個決定很自責、很後悔。）

對啊！否則現在他們都 xx歲了。xx歲了。歲了。

(2)訴訟初期數度自殺

釋放初期 A精神狀態不穩定，不僅自己沮喪、又要面對旁人的眼光，因此多次自殺，
造成親友相當大的負擔，只好通報強制就醫：

當時我很失志，好幾次有自殺舉動⋯⋯釋放後，走到哪裡大家都認識我，你要我怎⋯⋯釋放後，走到哪裡大家都認識我，你要我怎釋放後，走到哪裡大家都認識我，你要我怎

麼辦？人家會講閒話、指指點點⋯⋯我一直想著過去的人事物，不斷地問：「好好⋯⋯我一直想著過去的人事物，不斷地問：「好好我一直想著過去的人事物，不斷地問：「好好

的一個人，怎麼變這樣？我活在世間有什麼意義？」我還是一心想死！雖然我活過

來了，可是還要去面對岳父母⋯⋯在堂嫂家住的期間我燒炭過一次，當時我晚上睡⋯⋯在堂嫂家住的期間我燒炭過一次，當時我晚上睡在堂嫂家住的期間我燒炭過一次，當時我晚上睡

不著，就走來走去、樓上樓下的，他們也會怕我危害到別人⋯⋯他們也要賺錢，不⋯⋯他們也要賺錢，不他們也要賺錢，不

能一天到晚看管著我，這也造成他們的困擾！他們都把菜刀收起來，會怕啊！燒炭

之後，他們看我魂不守舍，不知道怎樣處理，就通報，我就被強制送醫。（2200）2200））

（四）掙脫過去遠眺未來

讓受訪者面對自己毀滅式的作為並不容易，關鍵在於重新建構出生命的價值所在以及

獲得贖罪機會，並且對餘生有所期待。

1.從谷底翻升：重構生命價值與型態

案發後官司纏訟多年，從無罪釋放到更三審無期徒刑定讞，漫漫長路，A初時也難以
面對自己的行為，自殺後被強制治療，才慢慢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能夠勇敢面對官司；

同時也藉由修整妻兒墳墓來對岳父母表達歉意。多年反思讓 A的傳統男性角色信念開始鬆
動，承認脆弱時宜接受他人援助，不是一味的靠自己。

(1)強制治療奏效，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感

數次強制就醫治療後，A找到繼續活下來的理由、並且開始新的生活： 
我在 xx治療兩個月，總算有比較大的轉變，他們很專業，那是教學醫院，有我xx治療兩個月，總算有比較大的轉變，他們很專業，那是教學醫院，有我治療兩個月，總算有比較大的轉變，他們很專業，那是教學醫院，有我

的專屬醫生、一群住院醫師在照顧我，幫我安排諮商、評估、24小時監控，每個24小時監控，每個小時監控，每個

值班護士都只負責 4到 6個病人而已⋯⋯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4到 6個病人而已⋯⋯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到 6個病人而已⋯⋯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6個病人而已⋯⋯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個病人而已⋯⋯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他們開導我：「你死了這麼多次，就死

不了，上帝也好、佛祖也好，祂不讓你死，一定有他的原因；或許你這個人還是

有用的地方，讓你留著、讓你有個贖罪的機會也說不定啊！」他們一直強調憂鬱

症會好，拿很多歐美研究資料讓我們看，沒有他們的鼓勵，我一定會先放棄自己

的──事情搞得這麼嚴重，我能怎樣？我後來也就覺得：上天要留我一定有祂的──事情搞得這麼嚴重，我能怎樣？我後來也就覺得：上天要留我一定有祂的事情搞得這麼嚴重，我能怎樣？我後來也就覺得：上天要留我一定有祂的

道理，就讓自己再試試看吧。我開始較有動力，好吧，既然該打官司就打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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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日子還是要過，所以我就去找工作。（2216）2216））

(2)修墳彌補岳家

面對岳父母，A原本只能躲避他們憤怒的譴責；所幸在修墳時，岳父同意 A以出資的
方式贖罪，才稍稍平復其怒氣。

我被判無罪釋放，我丈人、丈母娘、舅子無法接受，也不原諒我，打官司期間他

們找不到我，就到我堂嫂那邊騷擾。（4209）⋯⋯更三審定讞被判無期，我丈人4209）⋯⋯更三審定讞被判無期，我丈人）⋯⋯更三審定讞被判無期，我丈人⋯⋯更三審定讞被判無期，我丈人更三審定讞被判無期，我丈人

對我比較沒敵意了。在我太太過世五六年後，風俗上土葬後要撿骨，他們要整

修，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回應，後來我丈人才開口：如果我有這個能力就修墓。我

就請堂嫂轉交三十萬給他（4235）4235））

(3)對傳統男性角色的反思

十幾年過去，而今反思，A除了對當年沒到北部工作的「錯誤決定」感到遺憾，也後
悔當初僵化於傳統男人角色的思維，以至於造成未向外求助的窘境：

當初如果我有說出來，事情就不會這樣發生了，即使沒賺錢，安心養病，一個月就

算要倒貼三萬，半年才十八萬，隨便也能周轉過去，就算沒存款，別的地方也可以

去週轉啊！人生以後再賺來還，事情也不會搞成這樣；或者孩子可以讓別人帶，太

太也可以去賺錢啊！她也是有謀生的能力啊！退一步想，一切就改觀了。（4067）4067））

最近政府成立家暴專監，A參與治療團體後，更清楚覺察到自己男性自我認同的僵化，
因此思考上有了轉變：

比較有幫助的是團體，最近到家暴專監，老師有上課，多少就會思考一下，現在

覺得也不是男人就一定要負責整個經濟擔子，也可以夫妻兩個人都出去打拼啊！

但丈夫也要相對的付出，像以前家內工作都是太太做，丈夫也可以做啊，拖地、

倒垃圾、洗碗筷，不能上班回來就是看電視、做大爺，她也很辛苦啊！（6006）6006））

2.對茫然的未來仍有期待

雖然預期十幾年來的社會改變可能令自己感到陌生，也擔心出獄後他人對自己曾經殺

死妻兒的眼光，但是對未來還是有期待，並且留意可能的工作機會。A期許自己身體健康，妻兒的眼光，但是對未來還是有期待，並且留意可能的工作機會。A期許自己身體健康，兒的眼光，但是對未來還是有期待，並且留意可能的工作機會。A期許自己身體健康，的眼光，但是對未來還是有期待，並且留意可能的工作機會。A期許自己身體健康，
以便找到工作，畢竟凡事還是要靠自己──似乎再次看到獨立承擔的行為特徵。

我也會在意當我們出獄時，別人怎麼看我？其實我在監獄裡面也會想，並且做返

家的準備，畢竟住了十幾年了。有些出獄牢友寫信回來也說外面的世界跟我們想

像的差很多，現在社會改變很大；其實我都有注意報紙，以前我工作附近都還有

在徵人，我只怕不健康而已；只要雇主能提供住宿、餐飲，一個月要扣多少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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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啊！先求個溫飽，以後再來打算；現在沒人可以提供我經濟支援，只好先靠

自己；一定要先穩定下來，才可能進一步創業。（2130）2130））

三、失根的大樹

研究者試將研究結果鑲入 A生命歷程的時空脈絡中。圖一左側縱軸為時間向度與重大
事件的時間點，下方橫軸則列出 A當時的空間位置；然後在時空兩軸交會的適切位置，標
示出研究結果所得的四個範疇（共十個主題）。從圖一可看到這些議題的關連性：在「困

頓中茁壯的生命毅力」範疇中，A在「養子：情感疏離的調適」的情境下為了生存，努力
培養自己生活與經濟獨立的能力，使其養成「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的個性；由於 A具有
學業潛能，加上自我獨立負責的特性，不僅獲得學業成就感，也深獲師長肯定與照顧，使

「學業成就作為保護因子」；此又回頭增強「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形成良性循環，降低

「養子：情感疏離的調適」的負面影響。

退伍後面臨生涯發展的抉擇：到都會展現專業？或是留在家鄉照顧長輩？為了避免造

成其他宗族成員的負擔與鄰里輿論，並欲及時回饋收養的恩惠，遂留下來從事藍領工作；

此一決定，加上後續不可知的發展，使其進入「山雨欲來風滿樓：殺妻的脈絡」的階段；

剛開始留在鄉間雖然沒有怨言，但是回首前塵，卻將此界定為殺死妻兒案件的「遠因：長

輩照顧優先於生涯發展」；接下來兩年內，養父、養祖母接連過世，A頓時失去倚靠，由
於早已「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壓抑、無法宣洩的情感使其出現該案件的「近因：喪親

後出現轉化症」；尤有甚者，「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不僅抑制其發展出夫妻彼此倚賴的關

係，也遏止他擺脫男性面子向外求助之可能，因而凸顯出「男性角色負擔：殺妻的相關信

念」，在此範疇內，可看到當 A衍生出「殺死妻兒再自殺的思惟脈絡：角色實踐挫敗的信再自殺的思惟脈絡：角色實踐挫敗的信自殺的思惟脈絡：角色實踐挫敗的信

念」，其意念之強可從「弒死妻兒的場景：執意甚堅的場景：執意甚堅場景：執意甚堅」見出端倪。案發後 A身陷「虧欠與
無力面對」的狀態，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家庭角色挫敗，現在還得面對弒殺妻兒的罪惡感、

岳家排山倒海的譴責、漫漫無期的司法訴訟、以及宗族鄉人的眼光，他猶如失根的大樹，

不僅自我認同的「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已經失功能，養父與養祖母兩位依附對象也過往

了，於是只能繼續進行該案件未完成的部份──自殺。

反覆自殺、獲救、強制治療後，總算進入「掙脫過去遠眺未來」的階段，在此範疇中

A找到生存的價值與支撐點，因而能夠「從谷底翻升：重構生命價值與型態」，並且願意
面對後續的殘酷挑戰。此後數年經歷多次駁回更審，最後以無期徒刑定讞。目前 A已服刑
十餘年，獄中表現良好，儘管「對茫然的未來仍有期待」，但是相信只要身體健康，將來但是相信只要身體健康，將來相信只要身體健康，將來

仍有信心可以過的不錯，畢竟從小就「有信心可以過的不錯，畢竟從小就「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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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

親密暴力強制治療 掙脫過去遠眺未來

無期徒刑定讞 對茫然的未來仍有期待

打官

司

修妻兒墓 從谷底翻升：重構生命價值與型態

北部就業、岳家抗議

精神耗弱強制治療

無罪釋放反覆自殺 男性角色負擔：殺妻的相關信念

收押、精神鑑定 虧欠與無力面對

就業

殺死妻兒後自殺 殺死妻兒的場景：執意甚堅

憂鬱症發作

體力不堪勞力工作

殺死妻兒再自殺的思惟脈

絡：角色實踐挫敗的信念

體化症發作 山雨欲來風滿樓：殺妻的脈絡

養祖母過世 近因：喪親後出現轉化症

養父過世

從事水泥工 遠因：長輩照顧優先

        於生涯發展拒絕北上就業

當兵 奉子成婚
困頓中茁壯的生命毅力

專科 與妻子交往 自詡獨立

不習慣求

助
國中 打工經濟獨立

學業成就

作為保護

因子
小學

舅媽工安意外過世

養子身分被指點

學前
養母過世 養子：情感疏離的調適

被送養

時間／重大事件／空間 鄉間（傳統、純樸） 都會（現代、疏離） 監獄

圖一　A的生命敘說及重要主題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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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 精神耗弱在A殺死妻兒的意涵

就 A殺死妻兒後自殺的心理病理來看，首先養父與養祖母過世讓 A面對無法承受，後自殺的心理病理來看，首先養父與養祖母過世讓 A面對無法承受，自殺的心理病理來看，首先養父與養祖母過世讓 A面對無法承受，首先養父與養祖母過世讓 A面對無法承受，養父與養祖母過世讓 A面對無法承受，
又無疏解之道，因此以轉化症來表現內心的創痛；由於轉化症阻礙 A經濟生產功能，繼而
造成重度憂鬱，促其做出殺死妻兒與自殺的極度行為。基本上，轉化症與憂鬱症都是臨床

症狀，其思惟、情感、行為特徵導致 A攻擊自己與他人的病理機制，確實具有 DSM-IV-
TR第一軸的臨床意義。
若根據 Holtzworth-Munroe等人（1994）三個分類向度來檢視 A的親密暴行，可知：（1）

嚴重度：A雖有殺死妻兒與自殺的嚴重暴力，但是沒對伴侶心理虐待或性虐待；（2）普遍性：
沒有家外暴力、犯罪或違法行為；（3）病理／人格異常：根據「個性特徵量表」施測結果、
在監紀錄、社工訪談紀錄等相關資料研判，A應無人格異常徵兆（DSM-IV-TR第二軸），
亦無酒精或藥物濫用，但是案發時有轉化症與憂鬱症（DSM-IV-TR第一軸）。此一描述似
乎無法根據 Holtzworth-Munroe等人（1994）的分類架構將 A適切地歸類。但是分類標準
若能略為調整，則應可歸類於只打家人型，試討論如下：首先，排除 A屬於反社會型與
低反社會型的考量。A高度認同並且實踐自身所處環境的社會規範（傳統華人價值觀點），
且從小到大的生活適應尚佳，這可從「自詡獨立不習慣求助」、「遠因：長輩照顧優先於生

涯發展」等主題內容中得知；且在案發前未有犯罪或虞犯行為，犯案後「虧欠與無力面對」，

顯示其具備道德良心，不似反社會型者。

其次，排除 A屬於邊緣型親密暴力者的考量。此類型具有 Dutton（2007）所稱的邊
緣性人格特質（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其經常處於情緒不穩定狀態，基本上
是一種普遍且長期性的人格特徵（DSM-IV-TR第二軸）；A雖然案發時情緒低落、出現自
我攻擊與攻擊他人的行徑，但是此屬 DSM-IV-TR第一軸的診斷。再者，就其行兇時思路，
並沒有被拋棄的威脅感；喝酒壯膽的作為應屬於預謀型暴力，並非衝動性反應。此皆非邊

緣型親密暴力者之特性。

因此，若能在 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分類中加入一項但書：「只打家人型若遇到急
性重大危機事件而導致嚴重的臨床症狀、且缺乏適切的介入時，亦可能出現嚴重的親密暴

力事件」，則 A即可順利歸類為只打家人型。雖然 Holtzworth-Munroe等人（1994）進行
分類建構時，「病理／人格異常」向度包括 DSM-IV-TR第一、二軸的診斷，但是在實徵
檢視分類架構的效度時（Holtzworth-Munroe et al., 2000, 2003），僅以 MCMI-III的人格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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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量表作為區分「病理／人格異常」的基礎，故無法區辨出「只打家人型者可能因為第

一軸臨床症狀而出現嚴重暴力」，此應為 A無法適切分類的原因。事實上，近年來親密暴
力分類學者也批評：現有的親密暴力分類都聚焦於人格異常與親密暴力遠因（例如人格特

質）之預測效果；對於近因（例如擔心被拋棄）常僅測量一般狀態，並未涉及特定情境；

然而即使是嚴重的親密暴力者也非持續施暴，因此有必要加強關注引發親密暴力的特定脈

絡（Holtzworth-Munroe et al., 2003; White & Gondolf, 2000）。本研究所提及的 DSM-IV-
TR第一軸的診斷在本質上可歸類為近因，亦屬於特定情境的範疇。

（二）與國內殺妻文獻的比較

對照國內過去的相關文獻，共有四點討論：其一：A的心理特質顯然與魏仲亨（2006）、
廖健航（2010）研究對象的心理與行為特質有所差異，雖然這兩篇研究沒有指明受訪者的
親密暴力類型，但就其研究結果來看，應屬反社會型親密暴力犯，故而與 A差異頗大。
其二：就本研究的脈絡來看，A殺死妻兒和自殺行為可視為其處理男性家庭角色（經

濟責任）挫敗的因應方式，此與張凱捷（2009）的觀點相近，可能是張氏與本研究的研究
對象皆為殺人後自殺者（推測此類受訪者可能有較明顯的道德感），而且案發當時缺乏社

會支持。

其三，如同謝文彥（2002）的研究結果，A的親密暴力背後反映出傳統男性主義色彩。
本研究諸多結果顯示 A在生命發展過程中，僵化於傳統男子氣概意識型態，沒有隨著情境
的變遷而調整賴以生存的法則，因而衍生出性別角色衝突與親密暴力行為（Levant, 1996; 
Schwartz, & Waldo, 2003）。這個部份是本研究欲探究的重點，稍後研究者嘗試從華人文化
的角度切入，進一步理解 A的心理機制。

其四，本研究欲進一步根據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的分類架構，與
國內相關研究比對時，顯得有困難，主要原因是其他研究並未標示受訪者暴力行為的廣泛

性、病理／人格異常的資訊，故其研究結果可能同時包含各種類型者的特徵，致使此處僅

能作初步的比較。

（三）傳統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社區集體效能

就研究結果來看，A的生活脈絡富含傳統華人文化脈絡的社區集體效能，此頗有助於
A的成長與發展，但是卻無法有效防治殺死妻兒的慘劇。首先，A的所處環境的集體效能
有三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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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家族為本位的社區集體效能

家族意識與彼此接濟是傳統華人家族主義的特質之一（楊國樞，2004），A的環境頗
能反映此種氛圍，此可從三個角度來看：其一，走到哪、吃到哪的公弟：A自述養父的家
庭座落在鄉間的宗族聚落之中，即使養母早逝，他在家裡待不住，仍可在親族之間自在留

連、衣食無缺，甚至儼然成為舅媽的兒子。其二，家族意識與繁衍的強調：家族延續的意

識形態在結果中可以觀察到的，例如 A的養母無法生育，為了傳宗接代而收養 A；待被收
養後，養祖母就會囑咐 A不要探訪親生家庭，以免 A不認同養父家族。其三，親族的協
助與接濟：在華人體系中，個體一旦有急需，家庭／家族是最能伸出援手的支援體系。這

樣的事例在研究結果中屢見不顯，除了前述「公弟」的事例之外，A在案發後收押期間，
堂哥就協助處理妻兒的喪葬事宜，無罪釋放後就接 A住到家中照顧，助其慢慢走向復原。
此皆顯示受訪者家族凝聚力頗為強韌，即使經歷這麼多事故，親族仍願意繼續協助受訪

者。有趣的是 A的親生家族似乎隱而不見了，A沒有主動向其求助，親生家庭也未伸出援
手，暗示著 A與相關者皆認同 A屬於養父的家族。

2.學業成就做為一個適應的保護因子

華人的升學主義常被批評為戕害學子身心發展，但是對一個具有學術發展潛能的個體

而言，升學主義卻可能成為保護因子，即使家庭功能不彰，仍可讓個體找到適應的著力點

（邱獻輝，2009）。魏仲亨（2006）也發現在家內男性殺人犯對學校師長的影響持正面肯定
的態度；本研究中 A的成長經驗也呼應此一現象：縱然養子身分令他感到被拋棄、不自在，
家中冷清、疏於照料，但是他卻因為成績優異，屢獲師長肯定，並增強自發準備與複習課

業的習性。在學業成就的中介下，學校師長的照顧也成為集體效能的一股重要力量，防止

A產生偏差問題。

3.鄰里關係緊密

A所居處的環境呈現鄰里關係緊密、彼此接應的氣氛。例如父親與小學導師的父親是
同事，因此請託多加關照，A也因此在數學學習上獲益頗多；此與張凱捷（2009）研究對
象的狀況是不同的，A並沒有人際疏離、缺乏社會支持的窘境。
綜上所論，在早年養子、喪（養）母、家庭照顧有限的不利環境下，良好的集體效能

是幫助 A仍有較佳的人格與規範發展的重要因素。對照 Holtzworth-Munroe等人（2000, 
2003）親密暴力的發展模式，此節的討論更可支持 A適合被歸類為只打家人型，而非反社
會型或邊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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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相關文獻也顯示集體效能與伴侶凶殺發生率有負相關（Almgren, 2005; Browning, 
2002; Sampson, 2002），尤其適用於亞裔族群（Wu, 2009）；既然 A的生活環境頗具傳統華
人特徵的高度集體效能，何以無法防治其親密殺人事件？推測 A應該有其他更強力的心理
作用機制在特定情境下造成干擾，而阻礙集體效能對 A的親密暴行之防治，就研究結果來用機制在特定情境下造成干擾，而阻礙集體效能對 A的親密暴行之防治，就研究結果來機制在特定情境下造成干擾，而阻礙集體效能對 A的親密暴行之防治，就研究結果來
看，可能是面子、自詡獨立等信念阻礙其向外求助，以致悲劇的發生。

（四）男性角色衝突：家庭 V.S 生涯發展

回顧殺死妻兒事件，A將其歸因為自己當初錯誤的生涯決定：退伍後考量養父、養祖
母的天倫需求，放棄符合自己專業的白領階級職業，留在家鄉從事粗重的泥水匠。A的抉
擇窘境顯然是實踐男性角色期待時遭遇到「工作與家庭的衝突」（O'Neil et al., 1986）；進
一步檢視即可發現 A的生涯抉擇透露著幾項傳統華人的價值觀點：「遠因：照顧長輩優先
於生涯發展」的立場反映著「父母在、不遠遊」的精神；該範疇項下的「不要麻煩到別人」

則透露出修身、推己及人的道理；「親情重於物質」則符應著家庭歸屬感與一體感，「養子

回饋養育之恩」則反應出互惠性孝道（葉光輝，2009），「顧慮鄰里輿論」則展現他人取向
中的面子議題（楊國樞，2004）。這是非常弔詭的地方：從傳統華人與男性角色的觀點來看，
A是符合社會化期待、獻身於傳統規範；理應要有好的適應，並且遠離犯罪（Thornberry,；理應要有好的適應，並且遠離犯罪（Thornberry,理應要有好的適應，並且遠離犯罪（Thornberry, 
1987, 1997），為何會演變成殺死妻兒的悲劇？
或許從男性角色衝突來思考，可以獲得較佳的理解。A彼時猶豫於長輩照顧與生涯

發展之間，一邊是傳統華人強調孝道與報恩觀點，另一邊是傳統男子氣概的核心概念

（Levant, 1996）；當 A選擇前者，實踐傳統華人的家庭角色、滿足家人需求之際，同時也
犧牲自己的生涯發展機會，遠離傳統完美男性的形象；此一決定不僅自己稍有遺憾，也使

得自己在稍後困頓時（轉化症出現），失去因應的籌碼；他成就了家人，卻讓自己置身於

不利的位置；因此他覺得「這可能是個錯誤的決定（3277）」。就 A的角度來看，這個「錯
誤的決定」所造成的男性角色衝突，可視為殺死妻兒的遠因。

（五）復原之路：存在的理由 V.S 協調自我

A殺死妻兒後，不僅自己「殺死妻兒後，不僅自己「死妻兒後，不僅自己「死意堅決」，而且「訴訟期間仍數度自殺」，故而可推測：

在轉化症出現後，A因為經濟的困境與壓力（男性氣概的角色壓力）持續增加，已經出
現重度憂鬱的症狀。直到強制住院治療期間，治療人員不斷鼓勵、灌注復原的希望，A的重度憂鬱的症狀。直到強制住院治療期間，治療人員不斷鼓勵、灌注復原的希望，A的
「強制治療奏效，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感」，這也使其開始「從谷底翻升」。但是真正重新

面對自己的關鍵，應該在其能夠面對自己「錯誤的決定」，並且進行「對傳統男性角色的

反思」，此時的 A對自我的角色期待已經有陳秉華（Chen, 2009）所提到自我協調的特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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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堅持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派，也不僵化於完美男性的面子保有、願意委身借貸暫度

難關，同時也彈性找到照顧孩子的不同方法。這意味著 A意識到自己男子氣概的需求與行
為，並且覺察到妻兒有其生存自主的權益與需求不應都由他掌控。目前 A在信念上似乎逐
漸能夠在男性角色需求與現實之間找平衡點。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貢獻可以分成兩個部份：首先是研究結果顯示 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
分類架構，若能在只打家人型的描述稍加調整，加入「若遇到急性重大危機事件而導致嚴

重的臨床症狀、且未適切的介入時，亦可能出現嚴重的親密暴力事件」之考量，將可更有

效描述「只打家人型」親密暴力犯的殺妻暴行，否則「只打家人型」只適合描述比較輕微

的親密暴力。研究者推測此一理論闕漏可能是 Holtzworth-Munroe等人在驗證其分類架構
時，評估工具未包含 DSM-IV-TR第一軸診斷所造成。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親密暴
力的分類上，若能考量文化因素，將更能深入理解加害者的心理機制與內涵；例如本研究

採取從男性角色衝突的立場出發，就頗能理解受訪者遵從且實踐傳統華人男性角色期待，

卻演變成殺死妻兒、自殺的悲劇；這也提醒現代華人男性在親密關係的相處上，若能兼顧

傳統與現代雙元文化的社會脈絡，獲得陳秉華（Chen, 2009）所稱的協調我的狀態，應可
降低親密暴力行為產生的機率。

（二）本研究限制

由於受訪者深繫囹圄，且殺妻弒子事件對其有極大衝擊，至今尚無法完全面對自己對

妻兒的虧欠，因此有關夫妻交往、互動過程的分享有限，無法窺得全貌，這個部分僅能掌

握受訪者整體性的感受、以及與殺妻相關事件的過程。其次，受訪者除了殺妻，還涉及殺殺

子與自殺，因此與一般單純殺妻的只打家人型親密暴力犯仍有差異，運用本研究結果時宜

保守為之。

（三）建議

1.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在國內過去殺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以只打家人型親密暴力殺人犯為對

象，進行生命敘說的探究，研究結果顯示其心理機制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顯示這是一個

具有潛力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為單一個案，且其案件與背景有其特殊性，不僅殺死妻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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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同時也對家庭盡責、無不良嗜好、沒有前科紀錄，夫妻沒有感情或金錢糾紛。為了

對只打家人型的殺妻者有更廣泛深入的了解，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背景、狀態者繼續探

究。同理，Holtzworth-Munroe等人的分類中，還有邊緣型、低反社會型、反社會型，後
續研究可以循此模式分別進行探究，以便發掘更豐厚的資訊，讓親密暴力加害者的諮商介

入有更堅實的實徵基礎。

此外，一個對諮商心理學很重要、但是本研究礙於篇幅限制，尚未徹底處理的議題

是：重大罪犯自新與復原的心理歷程。本研究受訪者的犯行不僅駭人聽聞，且其自身無力

面對，因此在案發後多次尋短；從其不斷自殺、逃避到從谷底爬升，當事人得時刻接受良

心最嚴厲的斥責，因此要復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研究雖然粗略呈現了這個議題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研究雖然粗略呈現了這個議題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研究雖然粗略呈現了這個議題的

訊息，但研究的主軸是放在生命歷程的回顧與意義的探詢，因此後續研究可專門針對此議

題進一步探究，所得資訊應會對重大罪犯自新的諮商介入有深刻的啟發。

2.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就本研究結果與討論來看，受訪者殺死妻兒案件的發展過程，其信念呈現諸多傳統華

人的價值觀點，使其遇到喪親事件、轉化症、經濟壓力時，囿限於角色壓力與衝突，無法

脫困而演變成慘絕人寰的殺人事件。研究者自肘此一研究結果對諮商實務工作者提供三個

省思：首先，本研究受訪者的罪行隱含諸多文化意涵，因此諮商師若有足夠的文化敏感思：首先，本研究受訪者的罪行隱含諸多文化意涵，因此諮商師若有足夠的文化敏感

度，勢必較能深化對此類案主的同理，而建立出具有治療性的關係，並進而引導其覺察自

己僵化的角色認同、探索彈性與自我協調的適應之道；而不是帶著批判、譴責、矯正的眼

光予以標籤化；或者移植個人主義的思維，加諸在此類案主的身上，以致於牴觸多元文化

諮商的倫理規範（Sue & Sue, 2008）。其次，目前國內從事家暴相對人或受刑人的矯正諮
商，多以結構式的團體諮商進行介入，這些方案的內容極少涉及文化影響的檢視，因此研

究者希望站在本研究實徵資料的基礎上，呼籲現有的家暴團體方案宜盡速加入文化考量。

此外，從研究結果來看，受訪者出現轉化症、憂鬱症卻仍渾然不知，顯示受訪者及其親友

的心理健康知識頗為缺乏；這個部份的補強，頗需政府與教育當局加強心理衛生教育，以

發揮應有的支援與照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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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was designed to prob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a suddenly serious violence crimi-

nal (intimate homicide) but with no regular inclination towards physical violence. This kind of crime did 

not have a suitable category in intimate violence typologies and there were no considerations of cultural 

influence and cultural change in past litevatuves. The study tried to explore the life narratives of a male 

who committed intimate homicide from a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erspective. The inquiry followed a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A criminal was invited as an interviewee who had no crime record, no intimate 

violent characteristics, behaved well in jail, but he killed his wife, sons, and then tried to committed sui-

cide. During the data analysis, four graduat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analyze. The texts included 

transcripts of interview recordings, written verdicts, records made by social workers, and the result of 

Chinese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ventory. The results presented 4 themes, namely: (1) life willpower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2) the context of intimate homicide; (3) the beliefs related to intimate homicide; and 

(4) escape from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imate typology, gender role, and Chinese bi-culture phenomena.

Keyword: constructivism, homicid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narrative


